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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权利义务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

施条例》等规定，在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行政复议申

请人或第三人享有以下权利和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申请人或第三人在行政复议中依法享有的权利

1、申请人以外的同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复议案件处

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

行政复议。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2、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

者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的，应当向

行政复议机构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授权

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申请人、第三人变更或者解除代

理人权限的，应当书面告知行政复议机构。

3、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

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4、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可以按照规定查

阅、复制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

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情形外，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同意。

5、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构应当组织

听证。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听证，或者申请人请求听证的，行政复议

机构可以组织听证。

6、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和解内容不得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当事人达成和解后，由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构撤回行政复议申

请。行政复议机构准予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终止行政复

议的，申请人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

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愿的除外。

7、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行政

复议机构同意，可以撤回。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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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

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8、行政复议期间涉及专门事项需要鉴定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

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

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鉴定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9、法律法规规定享有的其他相关权利。

二、申请人或第三人在行政复议中应依法履行的义务

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申请人应当自收到

补正通知之日起十日内提交补正材料。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补正的，行政

复议机关可以延长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

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并记录在案。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据：（1）认为被申请人不

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但是被申

请人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申请人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除

外；（2）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据，

但是因被申请人原因导致申请人无法举证的，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

（3）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据的其他情形。

3、行政复议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查阅、复制、调

取有关文件和资料，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被调查取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积极配合行政复议人员的工作，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4、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当面或者

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将听取的意见记录在案。

因当事人原因不能听取意见的，可以书面审理。

5、行政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停止执行：（1）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2）行政复议机关认为

需要停止执行；（3）申请人、第三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

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停止执行的其

他情形。

6、履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调解书的义务。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义务。


